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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一、財團法人A醫院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療院所，因容留未具醫師資格人員從事看診等醫療業務，

並以其他醫師名義向全民健康保險局申報費用，經檢察官偵查起訴。衛生福利部全民健康保險

局擬處A醫院停止特約一年，並停止支付其負責醫師於停診期間所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其期限

限制為何？A醫院不服，得為如何之救濟？衛生福利部全民健康保險局擬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向A醫院追償已申報之醫療服務費，其得採取之法律途徑為何？衛生福利

部全民健康保險局得否另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1條「以不正當行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

述而領取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醫療費用者，處以其領取之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之

醫療費用二倍至二十倍之罰鍰」規定，裁處A醫院罰鍰？試分別說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之難度稍高，關鍵在於全民健康保險局決定停止與醫院特約之定性。此處由於實務見解與學

說並非相同，建議考生寫完實務見解後，可輔以學說評論，以獲取高分。若考生對於實務運作不

甚熟稔，作答會略顯吃力。 

考點命中 
《高點宣律師行政法講義》第二回，頁70以下。 
《高點宣律師行政法講義》第三回，頁63以下。 

 

答： 
本件涉及全民健康保險局決定停止與醫院特約之定性，說明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局決定停止與醫院特約之定性 

1.依照司法院釋字第533號解釋，全民健康保險局決定與醫院之特約關係係屬行政契約，合先敘明。 
2.依照最高行政法院95年7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議： 

(1)法律問題：中央健康保險局（註：現已改名為全民健康保險局）對於與其有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之醫事

服務機構所為之「停止特約」，核定性質是否為行政處分？ 
(2)決議：肯定說，理由節錄如下： 

A.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特定情事者，保險人應予停止特約一定期間。此項公法上應處罰

之強制規定有規範保險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效力，非得以行政契約排除其適用，即使中央健康

保險局與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間於合約中將之列入條款以示遵守，無非宣示之性質，乃僅係重申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如有上述違法情事時，中央健康保險局即應依前揭規定予以停止契約部分之旨而已，

並無有使上開應罰之公法上強制規定作為兩造契約部分內容之效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一有該特定

情事，保險人即應依上開規定予以停止特約之處置。保險人之所為，單方面認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有無該特定情事，單方面宣告停止特約之效果，並無合約當事人間容許磋商之意味，乃基於其管理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公權力而發，應認為行政處分，而非合約一方履行合約內容之意思表示。是以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如有不服，應循序提起撤銷訴訟以為救濟。 
B.受停止特約核定影響之人，除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外，亦有可能是負責醫事人員或負有行為責任之醫

事人員，該等人員乃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受僱醫事人員，並非與中央健康保險局簽訂契約之當事

人，中央健康保險局與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所訂定之合約僅能拘束中央健康保險局與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當事人間之約定，無法涵蓋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70條對於該醫事人員於

停止特約期間亦不予給付之範疇，該停止特約核定乃直接影響上揭醫事人員至其他醫事服務機構服

務時，健保給付與否之問題。則若非行政處分性質，何以中央健康保險局亦得就該等人員於停止特

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療保健服務不為給付。 
(3)由上可知，中央健康保險局對於與其有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之醫事服務機構所為之停止特約應屬行政處

分。然亦有認為應定性為行政契約者，蓋行政機關既選擇行政契約作為行為方式，則後繼之效果亦應

隨之，故其履行問題自應如同民事契約經由訴訟程序解決，亦即當事人應向法院提起該當類型之訴

訟，不能再由行政機關單方面以行政處分之方式作為促使或強制他造履行行政契約之手段。併與說

明。 
(二)承上，本件問題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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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民健康保險局（下稱健保局）做成停止特約之決定並無期間限制： 
按「醫事服務機構欲成為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係採取與保險人訂立特約（行政契約）的方式為

之。則關於雙方的權利義務內容、履約的方法及違約的處理，基於契約自由原則，本得由雙方當事人合

意訂立。且契約之履行，難免發生終止或停止契約效力的問題，一方當事人於何種條件下可以片面終止

特約或停止特約（及停約期限為何），只要不違反法律強制或禁止規定、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自得以

契約訂定之，無須經由法律明文或其授權制定的行政命令加以規定，易言之，終止特約或停止特約的權

利屬於契約自由的範圍，並非法律保留之事項。」最高行政法院102年判字第184號判決著有明文。是

以，停止特約基於契約自由原則，並無期間限制。 
2.如前所述：「保險人之所為…乃基於其管理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公權力而發，應認為行政處分…是以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如有不服，應循序提起撤銷訴訟以為救濟。」故A醫院之救濟方法，應依照訴願法第1
條、行政訴訟法第4條提起撤銷訴願、訴訟。 

3.健保局欲向A醫院追償已申報之醫療服務費，應依照行政訴訟法第8條提起一般給付之訴： 
(1)按「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即被上訴人於下次應撥付之醫療服務費用縱不足抵扣，或兩造間如已終止上開

合約而無下次應撥付之醫療服務費用時，被上訴人仍得就其前已溢付之金額，向上訴人追償。此部分

被上訴人並無給付義務，上訴人若受領該項給付，即屬無法律上原因而受利益，致被上訴人受損害，

構成公法上之不當得利。」高雄高等行政法院98年訴字第645號判決著有明文，並經最高行政法院100
年判字第1333號判決維持。是以，依照本件事實，A醫院已申報之醫療服務費因特約停止，而形成公

法上不當得利。 
(2)然行政機關應如何返還公法上不當得利，則有不同見解： 

A.有認為基於比較法上之反面理論，行政機關僅需做成下命處分便得請求返還。 
B.然反面理論係基於行政機關以行政處分給予人民利益，而伺候發生公法上不當得利，方有適用。然

本件先前並無行政處分存在，自無該理論適用。況且，最高行政法院102年判字第600號判決稱，

「作成授益處分機關撤銷授益處分，而請求受益人返還（公法上）不當得利，在法無明文情形下，

得否以行政處分命返還，在德國非屬一致見解，最後係以法律規定解決之。我國行政程序法第127條

繼受德國聯邦行政程序法第48條，並未有如該法第49條之1第1項後段之規定，尚不能以受益人依行

政程序法第127條負有返還所受領給付之義務，而認處分機關得以行政處分命其返還。」故健保局應

依照行政訴訟法第8條提起一般給付之訴請求返還，方屬適法。 
4.健保局仍得裁處A醫院罰鍰： 

對於行政機關得否於同一法律關係中併用行政處分與行政契約之爭點，學說有認為凡行政機關締結行政

契約後，即不得再以行政處分併用行政契約兩種處於互斥及取代之行政行為方式，去形成、變更或消滅

同一事件之法律關係，而稱之為「兩行為併用禁止」理論。理由係：違反雙方平等地位、有損當事人信

賴、有礙當事人救濟且架空行政程序法第148條。 
5.惟學說亦認為該理論存在二個例外： 

明確的法律授權或是足夠的法律依據。而依照本件事實，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1條已明確規定健保局得裁

處人民罰鍰，是以存在明確且足夠的法律依據，故健保局裁處A醫院應屬合法。 
 
二、A公司以提升自主研發能力，須與外國公司合作開發新產品為由，依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

抵減辦法，向經濟部申請專案認定符合具有高度創新之研究發展活動，並向財政部申請准予抵

減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15%。A公司於新產品開發完成後，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專

利，於公告期間，經專利所有人以該項產品侵害其專利為由提出異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爰作

成不予專利之審定。經濟部如擬撤銷上開專案認定，有無期限限制？經濟部如撤銷專案認定，A

公司得否以不予專利之審定未經行政爭訟確定為由，主張經濟部不應撤銷其專案認定？A公司之

可能救濟為何？財政部就原核准抵減年度應納營業事業所得稅之效力為何？試分別說明之。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度甚高，考生應注意構成要件效力等問題，並注意機關與機關間之關連性，方能獲得高

分。若考生對於實務運作不甚熟稔，作答會略顯吃力。 

考點命中 《高點宣律師行政法講義》第二回，頁12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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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本件涉及違法行政處分之撤銷與構成要件效力之定義，說明如下： 

(一)經濟部應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做成不予專利之審定後二年內撤銷上開專案認定 
1.依照行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之規定：「第117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

時起二年內為之。」是以，行政機關撤銷違法授益處分，應於知悉原處分違法時二年內為之。 
2.又學說上有所謂「構成要件效力」，依照台北高等行政法院99年訴字第1595號判決之意旨係指：有效之

行政處分效力，除拘束原處分機關、相對人、利害關係人外，基於法治國家權力分立原則之要求，亦具

有拘束其他機關、法院或第三人之效果。故非屬行政爭訟對象之行政處分，在未經有權機關依法撤銷或

廢止之前，應受到有效之推定，其他機關及法院在處理其他案件時，必須予以尊重，以之為既成事實，

納為自身行政作為或判決之基礎構成要件事實。依照司法院釋字第379號解釋：「申請農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者，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2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定，應提出承受人自耕能力證明書，登記機關既應就所

提自耕能力證明書為形式上的審查，則其於登記完畢後，經該管鄉（鎮、市、區）公所查明承受人不具

備自耕能力而撤銷該自耕能力證明書時，其原先所有權移轉登記所據「具有自耕能力」之事由，已失所

附麗，原登記機關自得撤銷前此准予登記之處分，逕行塗銷其所有權移轉登記。」可資參考。 
3.依照本件事實，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因專利所有人對A公司之發明專利異議故做成不予專利之審定。此時

依照題旨，A公司業已不具有高度創新之研究發展活動，因此經濟部依照前述構成要件效力之法意，原

處分自生有瑕疵。依照前述條文，經濟部自應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做成不予A公司專利之審定後二年內

撤銷上開專案認定，方屬適法。 
(二)A公司主張經濟部得否於專利審定未經行政爭訟確定為由主張經濟部不得撤銷專案認定，分析如下： 

1.一般認為，「行政處分…構成要件效力，即有效之行政處分，處分機關以外之國家機關，包括法院，除

非是有權撤銷機關，應尊重該行政處分，並以之為行為之基礎」最高行政法院103年度判字第43號判決訂

有明文。是以後機關有無遵守構成要件效力之必要，與前機關變動前處分後有無經過行政爭訟程序無

關。是以於本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既做成前處分即不予專利之審定，依照行政程序法第110第3項便生

效力，無論A公司有無提起爭訟與否，經濟部皆應撤銷其專案認定。 
2.然依照最高行政法院103年度判字第91號判決之意旨，「行政處分生效後，除有無效原因外，除對於處分

機關本身有拘束力，其所產生之法律效果或所形成之法律關係，構成其他行政處分之基礎或前提條件

時，稱之為構成要件效力，如該基礎或前提之行政處分，當事人對之提起行政訴訟，經高等行政法院判

決廢棄發回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確定，相關連之本件訴訟，高等行政法院為當事人不利之判決，當事人

提起上訴，本院即有予以發回重為審理之必要。」似認為有待爭訟確定後，後機關方有變動後處分之必

要。 
(三)A公司應如何救濟，分析如下： 

1.A公司應針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不予專利之審定、經濟部撤銷專案認定提起行政爭訟，即訴願、行政訴訟

之程序。 
2.倘A公司僅針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不予專利之審定提起行政爭訟，而未對經濟部撤銷專案認定提起行政爭

訟而令該撤銷專案認定確定，則若A公司不予專利之審定行政爭訟勝訴確定後，得再依照行政程序法第

128條請求經濟部重開行政程序，變更原撤銷專案之認定。 
(四)財政部就原核准抵減年度應納營業事業所得稅之效力： 

1.依照題旨，財政部是否核准抵減年度應納營業事業所得稅15%，係以人民有無取得經濟部之專案認定。是

以，該租稅優惠之有無，亦受到專案認定構成要件效力之影響。 
2.承上，倘經濟部撤銷專案認定，因構成要件效力之故，財政部原先核准抵減年度應納營業事業所得稅15%

之決定，便生有瑕疵，自屬違法且得撤銷之處分。行政法院74年判字第1967號判決亦稱，「本件原告購

置之機器，既經經濟部工業局核准，並於七十三年四月十九日核發證明函，證明該機械之購買合於投資

抵減辦法之規定，稅捐機關有無審查經濟部工業局所核發證明文件是否合法，進而以經濟部工業局核發

之證明未敘核發依據為由而摒棄不採之權限，即非無研究餘地。」可資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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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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